渝经信中小〔2021〕21号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做好2022年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和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申报准备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（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）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：
为进一步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，做好2022年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和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申报准备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发展，目前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培育三批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4762家，我市目前仅有118家，占比偏少。从第三批申报情况看，存在区县（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）主管部门动员宣传不力、企业重视不够、申报不积极不及时等问题。各区县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把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尤其是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作为中小企业工作的重点内容和有力抓手，建立工作专班，强化责任落实，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引导企业按照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及更高标准发展，不断推动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培育工作跃上新台阶。

二、大力筛选，明确培育对象

2022年，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申报将不再限制名额，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扩大申报名额。各区县，尤其是渝东南、渝东北区县，要抓住机遇，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精准性，进一步加强与辖区工业园区沟通对接，对照申报条件摸清底数，提前做好申报准备，做到能报尽报、应报尽报。请各区县按照申报条件（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条件暂参照2021年标准），大力筛选一批专注细分市场、主营业务突出、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预填报申请表，汇总形成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培育对象台账和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对象台账。
三、积极对接，提供精准辅导

各区县要进一步加大对国家级“小巨人”、市级“专精特新”培育对象企业的服务力度，结合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和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申报条件，逐项分析企业存在短板，制订培育计划和帮扶措施，帮助企业在经济效益、专业化程度、创新能力、经营管理等方面“找差距、补短板”，确保2022年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和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培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

请各区县于2022年1月14日前将2022年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书（预填报）、汇总表及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汇总表报市经济信息委。
附件：1.工业和信息化部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培育条件

2.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条件
      3.第四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书（预填报）

      4.第四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培育对象汇总表
5.2022年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培育对象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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